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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八、我國公務人員事制度宜否採中央及地方分別立法─是否另行制

定地方公務員法問題之研究

　　基上考量，恨我國目前現況定言：似無訂定地方公務員法之必要。惟

地方政府既面臨前述問題，本院係最高人事主管機關，理當籌謀解決途

徑，本專案小組淺見如次：

一、適度放寬地方長用人權，俾使羅致人才，其作法如次：

　　（一）地方首長對所屬職員應有完整任免權，包括人事、主計、教育

警察、稅務、政

　　　　　風人員之任免權。但為免執行偏差，考試用人制度及公務人員

保障制度應予特別

　　　　　強調。

　（二）為期民選首長能適度發揮其自治功能，似宜比照現行「機要人

員」之精神，酌予放

　　　　寬地方首長可自由任免之人數。

　（三）在地方財政負擔能力範圍內，酌予放寬她方機關員額編制之彈

性。同為促進地方公

　　　　務員本土化，地方基層特考錄取標準可依需要酌加放寬，惟應

貫徹特考特用精神。

二、重新檢討並調整中央暨地方公務人員職等。惟應符合下列二原則：

　（一）職等的調整應不妨礙地方政府用人。如職等訂得過高，找不到具

有資格者任用：如

　　　　訂得過低，可能無法達到鼓勵人才下鄉的目的。

　（二）職等的調整除應注意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間之平衡，地方機關

之間亦應注意不能相

　　　　差懸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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